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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7－新市鎮及市區發展－新市鎮及市區發展－新市鎮及市區發展－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新界西部 發展新界西部 發展新界西部 發展新界西部 發展

運輸－道 路運輸－道 路運輸－道 路運輸－道 路

52TH－ 五號幹線 －石圍角至柴灣角段－ 五號幹線 －石圍角至柴灣角段－ 五號幹線 －石圍角至柴灣角段－ 五號幹線 －石圍角至柴灣角段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 員會建議，把 52TH 號 工程計

劃提升為 甲級； 按 付款 當日價格 計算 ，估計費 用

為 10 億 9 ,8 50 萬 元 。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我們須築建五號幹 線餘下的石圍角至 柴灣角段，以 紓緩荃灣擠塞

的交通。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拓展署署長建議把 52TH 號工程計劃 提升為甲級；按付 款當日價

格計算，估計費用 為 10 億 9 ,850 萬元，用以築 建 五號幹 線餘下的石圍

角至柴灣角段。運 輸局局長支持這項 建議。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52TH 號工程計劃 的工程範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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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由 石 圍 角 的 象 鼻 山 路 至 荃 景 圍 近 荃 灣 警 署 的 青 山

公 路 ， 築 建 一 條 長 1  300 米 的 雙 程 雙 線 分 隔 行 車

道，包括一條長 9 7 米、橫跨地鐵路 軌的行車天橋 (擬

建行車道中一段由 發展商築建，長 19 0 米、穿越愉

景新城的路段已經 落成 )；

( b ) 擴闊和改善荃灣警 署至柴灣角一段長 700 米 的現有

青山公路，把這段 路改為雙程四線分 隔行車道；

( c )  改善柴灣角交匯處，包括築建一條行 車天橋的延長

部分 (長約 16 6 米 )、一條長 55 米的行 車隧道和相關

的支路以連接青山 公路與屯門公路；

( d ) 建造一條行人隧道 和一條行人天橋；

( e ) 進行相關的道路工 程、雨水渠和污水 渠工程、斜坡

工程、水務工程和 環境美化工程；

( f ) 實施消減噪音措施，包括豎設長約 615 米、高 5 .5 米

的半開放式隔音屏 障和長約 1  19 0 米、高 4 米 至 8 米

不等的懸臂式隔音 屏障，並鋪築低噪 音路面；以及

( g ) 就 上 文 ( a )至 ( f )項 所 述 工 程 實 施 環 境 監 測 與 審 核 計

劃。

有關的工地平面圖 載於附件 1 和附件 2。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4 .  五號幹線是一條經 城門隧道貫通沙田 和荃 灣 的主幹道路。沙田至

荃灣石圍角的一段 五號幹線在 1990 年 建成，餘下的石圍 角至柴灣角

段會在 52TH 號工 程計劃下築建。

5 . 目前，往來城門隧 道與屯門公路／青 山公路的車輛，必 須 駛經荃

灣區內擠塞的道路 網。在繁忙時間，區內道路交界處的 容車量已達至

飽和。沙咀道與西 樓角路之間一段青 山公路 (荃 灣段 )的 引 路，往九 龍

和屯門方向分別在 早上和傍晚出現擠 塞情況。上述建議 的道路工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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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門隧道與屯門 公路之間，提供一 條直接的主幹連接 路，而這條道

路亦為貫通荃灣西 部的區內連接路。有關工程有助紓緩 區內目前的交

通擠塞情況。

6 .  據 19 99 年 6 月 完 成的交通影響評估 檢討所得，荃灣市內 多個道

路交界處不能應付 日益增加的交通量。這情況在青山公 路與大涌道交

界處、沙咀道與大 河道交界處和青山 公路與大河道交界 處尤為嚴重。

這些交界處的交通 量已達至飽和，甚 至超出其容車量。這三個主要交

界處現時在 繁忙時 間 的剩餘容 車量 1 和 預測日後 在繁忙 時間的剩餘 容

車量概列如下－

已進行或 沒有已進行或 沒有已進行或 沒有已進行或 沒有 剩餘容車 量剩餘容車 量剩餘容車 量剩餘容車 量

交界處交界處交界處交界處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擬議道路工程擬議道路工程擬議道路工程擬議道路工程 2001 年年年年 2006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青山公路與 已進行擬議道路工程 － 5% 10%
大涌道交界處 沒有進行擬議道路工程 -10% -25% -30%

沙咀道與 已進行擬議道路工程 － -30%(5%) -30%(0%)
大河道交界處 沒有進行擬議道路工程 -10% -40%(-10%) -40%(-10%)

青山公路與 已進行擬議道路工程 － -5% 0%2

大河道交界處 沒有進行擬議道路工程 -5% -10% -5%

括 弧 內 的 百 分 率 表 示 沙 咀 道 與 大 河 道 交 界 處 改 善 計 劃 在 2 0 0 6 年 完 成 後 ，

有 關 交 界 處 的 剩 餘 容 車 量 。

擬議工程完成後，我們會繼續監察沙 咀道與大河道交界 處和青山公路

與大河道交界處的 交通情況，並在有 需要時考慮實施交 界處改善計劃

和交通管理措施， 以進一步改善交通 情況。

7 . 除了上述荃灣市內 的道路交界處外，荃 錦交匯處也是一 個重要的

交界處。青衣北岸 公路在 2001 年通 車後 ， 會 提供一條較 為直接的連

接 路 ， 供 車 輛 經 城 門 隧 道 往 沙 田 與 大 嶼 山 ／ 新 界 西 北 部 ， 因 而 引 致

                                                
1 「剩餘容車量」顯示一個交界處的交通情況。若剩餘容車量為負數，表示交界處非

常擠塞，因而出現車龍和引致延誤。

2 在一般情況下，剩餘容車量會隨 行車量的自然增長而日漸下降。不過，根據交通

模擬研究所得，到 2011 年，青山公路與大河道交界處的容車量會隨 九號幹線和十

號幹線的通車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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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錦交匯處的行車 量增加 。 我們預期 荃錦交匯處到 2006 年 便 會嚴重

擠 塞 ， 導 致 各 引 路 的 交 通 出 現 嚴 重 延 誤 情 況 和 長 長 的 車 龍 。 我 們 預

測，在 20 06 年 和 201 1 年，荃錦交匯 處在已進行和沒有 進行擬議道路

工程的情況下，在 繁忙時間的行車量 ／容車量比率 3 如 下 －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2006 2011

已進行擬議道路工 程 0 . 82 0 . 80 4

沒有進行擬議道路 工程 1 . 71 1 . 88

五號幹線通車後，往返柴灣角與石圍 角的行車時間，預 料 會由 12 .4 分

鐘減至 2 . 8 分鐘。

8 . 上述交通影響評估 檢討建議，五號幹 線餘下路段的築建 工程應盡

快完成，以紓緩荃 灣區內青山公路、大涌道、沙咀道和 大河道等幹路

擠塞的交通。我們 計劃在 2001 年 7 月 展開建造工程，在 20 05 年 1 2 月

或之前完成工程。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9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估 計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建 設 費 用

為 1 0 億 9 , 85 0 萬 元，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a ) 地面道路工程 1 2 0 . 0

                                                
3 行車量／容車量比率相等於或低於 1.0，表示道路的容車量足以應付預期的行車量，

行車暢順。行車量／容車量比率高於 1.0，表示交通開始輕微擠塞；高於 1.2 則表示

擠塞情況愈趨嚴重，當車輛數目進一步增加，車速會逐漸減慢。

4 在一般情況下，行車量／容車量比率會隨 行車量的自然增長而日漸提高。不過，

根據交通模擬研究所得，到 2011 年，經荃錦交匯處駛往荃錦公路的交通會輕微減

少，因為屆時九號幹線便會通車，而新界西北部的其他策略性道路工程亦會在該年

年底或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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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b ) 高架天橋

( i ) 地基

( i i ) 橋墩

( i i i ) 橋面

1 0 0 . 0

1 5 .0

1 7 5 . 0

2 9 0 . 0

( c ) 行車隧道 7 7 .0

( d ) 一 條 行 人 隧 道 和 一 條 行

人天橋

8 . 0

( e ) 護土牆和斜坡工程 1 2 0 . 0

( f ) 雨 水 渠 、 污 水 渠 和 水 務

工程

5 2 .0

( g ) 環境美化工程 3 0 .0

( h ) 消減噪音措施

( i ) 豎 設 半 開 放 式 隔 音

屏障

( i i ) 豎 設 懸 臂 式 隔 音 屏

障

( i i i ) 鋪築低噪音路面

6 8 .0

4 0 .0

2 . 0

1 1 0 . 0

( i ) 環境監測與審核計 劃 8 . 0

( j ) 顧問費 9 5 .0

( i ) 施工階段 1 2 .0

( i i ) 工 地 人 員 方 面 的 員

工開支

8 3 .0

( k ) 應急費用 9 0 .0

小計 1 , 00 0 . 0 (按 2 00 0年 9月
價格計算 )

( l ) 價格調整準備金 9 8 .5

總計 1 , 09 8 . 5 (按 付 款 當 日

價格計算 )

由於內部資源不足，拓展署署長建議 委聘顧問監督建造 工程。按 人 工

作月數估計的顧問 費分項數字載於附 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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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如建議獲批准，我 們會作出分期開支 安排如下－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按按按按 2000年年年年 9月月月月

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

價格調整價格調整價格調整價格調整

因數因數因數因數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

2 0 01 -2 00 2 1 0 0 . 0 1 . 02 55 0 1 0 2 . 6

2 0 02 -2 00 3 2 2 0 . 0 1 . 05 62 7 2 3 2 . 4

2 0 03 -2 00 4 2 3 0 . 0 1 . 08 79 5 2 5 0 . 2

2 0 04 -2 00 5 2 3 0 . 0 1 . 12 05 9 2 5 7 . 7

2 0 05 -2 00 6 1 7 0 . 0 1 . 15 42 1 1 9 6 . 2

2 0 06 -2 00 7 5 0 .0 1 . 18 88 4 5 9 .4

1 , 00 0 . 0 1 , 09 8 . 5

1 1 . 我們按政府對 20 0 1 至 2007 年期間工 資和建造價格趨勢 所作的最

新預測，制定按付 款當日價格計算的 預算。由於擬進行 的工程涉及大

量土方和地基工程，而工程數量或會 因應實際的巖土情 況而變動，故

我們會以重新計算 工程數量的標準合 約形式，為工程招 標。此外，由

於施工期超過 21 個月，合約會訂定 可調整價格的條文。

1 2 . 我們估計每年的經 常開支為 1 ,72 0 萬 元 。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3 . 我們先後在 19 93 年 3 月 10 日和 7 月 2 3 日 就擬議道路計 劃的初

步 設 計 ， 諮 詢 荃 灣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委 員 支 持 進 行 這 項 計

劃。

14. 1995 年 3 月 27 日，我們就建議的紓減環境影響措施，諮詢荃灣區

議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基於交通理由支持進行有關道路計劃，但對

於工程計劃在施工期間和完成後會引致噪音滋擾這問題，則有所保留。

1 5 . 我們在 19 95 年 4 月 28 日根據《道路 (工 程、使用及補償 )條 例 》

的 規 定 ， 在 憲 報 公 布 上 述 道 路 計 劃 ， 其 後 接 獲 由 兩 組 反 對 者 提 交

的 12 份 反對書。 第一組反對者包括 地下鐵路公司 、 多 名 土地業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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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區 內 居 民 ， 他 們 全 部 反 對 政 府 收 回 其 土 地 ， 並 希 望 保 障 本 身 的 利

益。這一組反對者 亦關注 工程計劃對 環境和交通造成的 影響。第 二 組

反 對 者 為 鄧 氏 家 族 成 員 。 他 們 以 工 程 可 能 影 響 區 內 一 座 鄧 氏 祖 墳 的

「風水」為理由，反對道路計劃。我 們向反對者解釋，基 於 交通上的

需要，我們必須進 行建議的工程。我 們並向他們講解建 議在這項工程

計劃下實施的紓減 環境影響措施，以 及會在施工期間實 施的交通管理

措施。不過，我們 未能說服反對者撤 回反對書。 1997 年 6 月 1 7 日 ，

當時的總督會同行 政局基於公眾利益，否決反對意見，並批准進行上

述道路計劃，但道 路計劃須作出修訂。有關修訂是基於 反對者的意見

而作出的，包括在 鄧氏祖墳附近一幅 護土牆頂部的部分 地方 加 建 一條

行人路，並把沙咀 道與青山公路交界 處一條行人路的其 中一段改為行

車道。

1 6 . 我們在 20 00 年 5 月 16 日提交一份資 料文件予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

員會。另外，我們 在 2000 年 5 月 24 日 工務小組委員會 會議上，提交

有關這項工程計劃 的文件予委員審議。委 員問及各主要 交界處的容車

量，以及這項工程 計劃的擬議消減噪 音措施的成效。經 討論後，政府

撤回文件，以便向 委員提供他們要求 的補充資料。有 關 資料現載於本

文件第 6、 17 至 2 0 和 22 段。委員並 問及政府會否沿現 有的象鼻山路

豎設隔音屏障。鑑 於行政會議已核准 處理現有道路交通 噪音問題的 新

政策，政府已預留 款項，以便推行計 劃，在現有道路的 特定位置加裝

隔音屏障。象鼻山 路已納入加裝隔音 屏障計劃內。豎設 隔音屏障的工

程會在一個新設的 工務計劃工程項目 下進行，預定完工 日期會配合這

項工程計劃的完工 日期。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

1 7 . 這項工程計劃屬《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9(2 ) d 條 和附表 2 的 獲

豁免指定工程項目。至於研究施工期 間和道路通車後對 環境造成的影

響的環境影響評估 研究 ， 已在 1995 年 完成 。 研 究報告現 載於根據上

述 條 例 而 設 的 登 記 冊 。 研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某些 情 況 下 (如 晚 間在 地 鐵

路 軌 上 進 行 工 程 ) ， 施 工 時 發 出 的 噪 音 會 超 出 既 定 標 準 和 準 則 的 規

限。我們會實施建 議的紓減環境影響 措施，以 盡量減低 噪音。這 些 措

施包括使用低噪音 設備、編排工序、小 心選擇放置設備 的位置，以 及

設置臨時隔音罩。我們並會實施嚴格 的管制措施，以盡 量減低其他建

築噪音造成的影響 ， 使影響程度不會 超出既定標準和準 則的規限 。



PWSC(2000 -01)97 第第第第 8頁頁頁頁

1 8 . 上述環境影響評估 研究顯示，道路通 車後的噪音是最值 得關注的

問題，因為擬建道 路沿路大部分易受 噪音影響的地方，均已受到現有

道路的交通引致的 高噪音影響。如果不在五號幹線延長 路段實施消減

噪音措施，有關路 段通車後，附近五 條鄉村和八幢／個 住宅大廈／屋

約 4  30 0 戶的居 民 、 一間安老院的 住客 ， 以 及兩所學 校的學生所要

承受的交通噪音，便會超出《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所 定的水平。我

們 會 按 照 現 行 政 策 ， 沿 整 條 道 路 鋪 築 低 噪 音 路 面 ， 並 會 視 乎 情 況 所

需，豎設隔音屏障 (長約 1  19 0 米 、 高 4 米 至 8 米 不等 )和 半 開放的懸

臂式隔音屏障 (長 約 615 米 、 高 5.5 米 )。 此 外 ， 錦 豐園、愉 景 新城和

南豐 中心 (連 其內 的學 校 )的發 展商 亦 已經／ 正 手為 其 下的物 業實 施

間接消減噪音措施。寶血會伍季明紀 念學校已實施消減 噪音措施。環

境影響評估研究結 果顯示 ， 實施上述 措施後 ， 仍 約有 2  500 戶 承 受的

噪音高於《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所 定的水平。不 過，道 路 交通噪音

水平的計算結果顯 示，噪音大致上主 要來自現有道路，故 根 據現行政

策 ， 有 關 易 受 噪 音 影 響 的 地 方 並 未 符 合 實 施 間 接 消 減 噪 音 措 施 的 資

格，故政府不會為 有關住戶安裝隔音 窗和空氣調節設備 。

1 9 . 合約文件會訂明須 採取塵埃抑制措施，例 如在所有車輛 出口處設

置車輪清洗槽、覆 蓋碎石堆或棄土堆，以及在工地灑水，以 期 盡量減

少土方工程施工期 間塵土飛揚的情況，從 而確保在施工 期間，空氣質

素維持在既定標準 和準則所定的水平 。

2 0 . 當局就道路通車後，二氧化氮和可吸 入的懸浮粒子對空 氣質素的

影響進行了模擬研 究。研究結果顯示，在設計年期間，擬建道路沿路

易受空氣污染影響 的地方，每小時空 氣中的二氧化氮含 量和每天可吸

入懸浮粒子的含量，均不會超出空氣 質素指標的規限。在 繁 忙時間，

二氧化氮的含量為 每立方米 146 微克 至 2 86 微 克不等，低 於 空氣質素

指標的每立方米 3 00 微克；可吸入懸 浮粒子的含量每天 平均為每立方

米 96 微 克至 135 微克不等，低於空 氣質素指標的每立方 米 1 8 0 微 克 。

2 1 . 1 9 95 年 4 月，環 境問題諮詢委員會 (現 稱「環境諮詢委 員會」 )有

條 件 通 過 上 述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 條 件 是 須 在 施 工 期 間 設 立 投 訴 熱

線，以處理附近居 民 的投訴，並須設 立獨立的機制，監 測 工程對環境

的影響。我們先後 在 2000 年 4 月和 2001 年 1 月 完成兩項環境檢討 。

在 進 行 檢 討 時 ， 我 們 已 考 慮 最 新 的 資 料 和 在 公 眾 諮 詢 期 間 接 獲 的 意

見 。 兩 項 檢 討 所 得 的 結 論 是 ， 上 述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主 要 結 果 仍 然 有

效。為進一步減低 易受噪音影響地方 預期會承受的交通 噪音，我 們 已

增 加 荃 灣 市 地 段 第 38 2 號 附 近 支 路 和 木棉 下 村 的 隔 音 屏 障 的 建 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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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確保工程按 環境影響評估的建 議進行，我 們會實施環境監測與

審核計劃。我們亦 會在工程合約訂定 標準措施，以控制 施工期間引致

的污染問題。這些 措施包括經常在工 地灑水和設置車輪 清 洗 設施，以

減少塵土飛揚的情 況；使用低噪音機 器／設備，以減低 噪音；以 及 採

取環境保護署在擬 議污染控制條文中 建議的其他程序。實 施 紓減環境

影響措施和環境監 測與審核計劃所需 的費用，按 2000 年 9 月 價 格計

算，分別為 1 億 1 , 00 0 萬元和 800 萬 元；我們已把這些 費用計算在工

程計劃預算費內。

22 . 這 項 計 劃 會 重 整 荃 灣 區 內 的 交 通 情 況 ， 從 而 改 善 荃 灣 市 鎮 的 環

境，特別是一如上 文第 6 段所述，舊 市中心和沙咀道一 帶的道路在繁

忙時間的交通量會 減少 10 至 20%。 這 樣除可縮短行車時 間外 ， 亦 可

減低噪音和改善空 氣質素 ， 令許多區 內居民受惠 。

2 3 . 在工程計劃的策劃 和設計階段，我們 設法使道路工程盡 量配合地

形，以盡量減少建 築和拆卸物料的數 量。我們估計這項 工程計劃會產

生約 75  3 00 立 方 米建築和拆卸物料，其 中 6 1 200 立 方 米物料 (佔 8 1 .3%)

會在這項工程計劃 的工地再用，另 14  1 00 立 方米廢料 (佔 1 8 .7%)會 運

往堆填區棄置。

2 4 . 我們會在合約訂定 條文，規定承建商 擬備廢物管理計劃 書，提 交

有關方面審批。計 劃書須列明適當的 紓減環境影響措施，包 括 撥出地

方供分揀廢料。我 們會確保工地日常 的運作符合經核准 的廢物管理計

劃書的規定。我們 亦會規定承建商盡 可 能 在這項工程計 劃的工地再用

挖掘物料作為填料，以盡量減少把公 眾填料運往公眾填 土區卸置。為

了進一步把建築和 拆卸物料的數量減 至最少，我 們會鼓勵承建商使用

木材以外的物料搭 建模板和圍板，以 及進行其他臨時工 程。我 們 會規

定承建商把公眾填 料與建築和拆卸廢 料分開，然後運往 適當的地方處

置。至於建築和拆 卸廢物，則在工地 分類，以便再用／ 循環再造，從

而減少廢物數量。此外，我們會採用 運載記錄制度，監 控 公眾填料及

建築和拆卸廢料的 處置，以確保填料 和廢料分別運往指 定的公眾填土

區和堆填區。我們 並會記錄建築和拆 卸物料的處置、再 用 和循環再造

情況，以便監察。

2 5 . 擬議工程會對生態 環境造成輕微影響，包括失去從外地 引進或本

地培植的植物，以 及一些樹木和灌木。為 紓減工程計劃 在景觀和視覺

方面造成的影響，我們會在所有受影 響和新造的斜坡上，盡量種植植

物以作補償，並會 在沿路地方種植植 物作為屏障。為此，我們會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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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1  0 00 棵 樹和 灌木，並按情況所需，以噴草方法保護 新造的斜坡 。

為盡量減低路旁斜 坡在視覺方面造成 的影響，新造斜坡 的外形與相關

設施的顏色會與周 圍的景觀配合。至 於公路和消減噪音 的構築物，我

們會協調各項構築 物的建築設計和處 理，令這些構築物 有和諧協調而

悅目的外觀，從而 提供良好的整體視 覺效果。我們已把 環境美化工程

所需的 3 , 00 0 萬元 費用（按 2000 年 9 月 價格計算）計算 在整體工程計

劃預算費內。

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

26 . 我 們會 清 理約 18 .9 公 頃 政府 土地 ， 並 收 回約 30 平 方米農地 和

約 1  10 0 平方米屋 地。徵用和清理土 地會影響 59 戶 共 1 5 1 人 和 1 2 1 項

構築物。房屋署署 長會按照現行的房 屋政策，安排合資 格的受影響人

士入住公屋。徵用 和清理土地的費用 估計為 7 ,70 0 萬 元 ，這筆費用會

在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1「土地 徵用」項下撥款支 付。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2 7 . 1 9 90 年 4 月，我 們完成五號幹線第一 期 計 劃，建成沙田 至荃灣石

圍角的路段（包括 城門隧道）。這段 五號幹線是在 288TH 號 工 程計劃

「五號幹線－和宜 合至石圍角段」和 173TH 號 工程計劃「五號幹線－

沙田至荃灣的城門 段」下築建。 288TH 和 173TH 兩 項工程計劃的估

計費用 (分別按付 款當日價格 和 1990 年 9 月價 格計算 )為 2 億 8 , 610 萬

元和 8 億 90 0 萬元 。

2 8 . 我們在 19 91 年 4 月把 52TH 號工程計 劃下五號幹線餘下 一期的工

程提升為乙級，並 在 1992 年年初展 開工程計劃的初步設 計工作。然

而，設計工作的進 度因鄧氏家族對建 議的道路設計提出 強烈反對而受

阻。由於需要與鄧 氏家族進行長時間 的協商，並要研究 其他可行的路

線，設計工作到 1 995 年年初才完成。其後，為處理鄧氏 家族根據《道

路 (工程、使用及 補償 )條例》提出的 反對，我們另外需 要 2 6 個 月 進行

所需的各項法定程 序。

2 9 . 1 9 98 年 1 月，我 們把 52TH 號工程計 劃的一部分提升為 甲級，編

定為 716TH 號 工 程計劃，稱為「五號 幹線－石圍角至柴 灣角段：地盤

勘測工作及顧問費 」；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估計費用 為 8 , 500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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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委聘顧問為工 程計劃進行工地勘 測和詳細設計工作。顧問已完成

擬議工程的工地勘 測和詳細設計工作 ， 並 擬就招標文件 。

3 0 . 為盡量減低工程在 施工期間對交通造 成的影響，我 們會視乎情況

所需，作出臨時交 通改道安排。

31 . 我 們 估 計 為 進 行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而 開 設 的 職 位 約 有 520 個 ， 包

括 21 個 專業／管 理人員職位 、 64 個 技術／輔助人員職 位和 43 5 個 工

人職位，共需 26  5 20 個人工作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運輸局

200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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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TH－ 五號幹線 －石圍角至柴灣角段－ 五號幹線 －石圍角至柴灣角段－ 五號幹線 －石圍角至柴灣角段－ 五號幹線 －石圍角至柴灣角段

估計顧問 費的分項 數字估計顧問 費的分項 數字估計顧問 費的分項 數字估計顧問 費的分項 數字

顧問的員工開支顧問的員工開支顧問的員工開支顧問的員工開支

預計的人預計的人預計的人預計的人

工作月數工作月數工作月數工作月數

總薪級總薪級總薪級總薪級

平均薪點平均薪點平均薪點平均薪點 倍數倍數倍數倍數

估計費用估計費用估計費用估計費用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a ) 施工階段的顧問費

( i ) 合約管理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6 5

2 2

3 8

1 4

2 . 4

2 . 4

9 . 0

1 . 0

( i i ) 擬備工程完

成後的修訂

圖則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6

2 6

3 8

1 4

2 . 4

2 . 4

0 . 8

1 . 2

( b ) 駐工地人員方面

的員工開支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3 9 3

1  37 7

3 8

1 4

1 . 7

1 . 7

3 8 .4

4 4 .6

顧問的員 工開支總 額顧問的員 工開支總 額顧問的員 工開支總 額顧問的員 工開支總 額 9 5 .0

註註註註

1 . 採用倍數 2 . 4 乘以 總薪級平 均薪點，以計算員工開支總 額 (包 括 顧

問 間 接 費 用 和 利 潤 )， 是 因 為 有 關 人 員 會 受 聘 在 顧 問 的 辦 事 處 工

作。如駐工地人員 由顧問提供，則採 用倍數 1 .7 乘 以總薪級平均

薪點。(在 20 00 年 4 月 1 日，總薪級 第 3 8 點 的月薪為 57 , 5 2 5 元 ，

總薪級第 14 點 的 月薪為 19 ,055 元。 )

2 . 上述數字是根據拓 展署署長擬定的預 算計算得出。這項 工程計劃

的 顧 問 工 作 已 納 入 現 有 的 五 號 幹 線 － 石 圍 角 至 柴 灣 角 段 的 設 計

和建造工程顧問合 約內。


